
情侣恋爱期间情真意切,相互转账,
男方为女方购买日常礼物,分手后划清界
限,能要求对方返还所有花费吗?近期，公
主岭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纠纷案件。

于先生与张女士于2022年4月至2023
年10月期间系恋爱关系。期间，于先生向
张女士转账金额合计34000余元，张女士
向于先生转账30000余元。于先生另赠送
张女士价值700余元电子书、价值500余元
鞋子、1700余元化妆品及7800余元苹果手
机一部。双方分手后于先生诉至法院要求
张女士返还以上所有花费。于先生表示，
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并相处一段时间，二人
均以结婚为目的，有组建家庭的想法。张
女士取得于先生较多财产，二人分手后，张
女士没有占有该款项的合法依据，获取以
上利益属于不当得利。张女士辩称，于先
生的转账中包含“520”等特殊含义的数字
转账，其也向于先生多次转账。转账和礼
品是恋爱期间产生的消费，不同意返还。

于先生与张女士在恋爱期间，于先生
自愿赠与张女士财物，张女士接收了财

物，双方之间成立赠与合同法律关系，本
案案由应为赠与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
撤销赠与。”本案中，当事人在恋爱期间相
互转账，往来金额相差不大，于先生为张
女士购买鞋子、化妆品、电子产品，上述行
为不同于给付彩礼、大额转账等以结婚为
附属条件的赠与，并未超出日常生活消费
支出范围，是对方在恋爱期间为表达爱意
而进行的赠与行为，已经交付及完成赠
与。恋爱关系终止后，赠与方要求返还，
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因此，对于原告于先
生提出的要求被告张女士返还不当得利
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法官提示，恋爱期间男女双方支出金
钱及互送礼物的消费行为，应综合考虑行
为的目的、金额、用途、日常生活经验、双方
的财务状况、善良风俗等因素对性质予以
认定。一方诉至法院要求返还恋爱期间花
费的诉求并非均能得到支持，不同的法律
关系、法律事实会导致处理结果的不同差

异。对于为维系感情的小额财物赠与、小
额转账，特别是基于社会常识能够认定具
有特殊含义的“520”“1314”数字转账，以
及情人节、生日等特殊节日礼物等，或者日
常消费支出，均应视为赠与，在赠与已经实
际履行后，原则上不允许撤销。

如果男女双方发生的远超个人收入
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大额财物赠与，如购房
款、购车款、装修款等，往往是一方或其近
亲属基于结婚目的而给付的，应视为附条
件的赠与。在双方缔结婚姻、共同生活目
的无法实现时，应本着平衡双方利益的原
则，综合考虑双方过错、交往时间、财产使
用情况、经济状况、公序良俗、消费水平等
因素，酌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数额。对
于男女双方达成合意并且实际交付的借
款，可按照民间借贷纠纷要求返还；对于
性质难以认定的金钱往来，一方占有缺乏
法律依据的，可以不当得利予以认定；对
于假借恋爱、婚姻名义骗取大额财物的，
则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全方位推进“警地融合”“警民融合”
工作，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桂林路派
出所积极探索，主动作为，不断创新拓展警
务深度融合工作模式，全面提升社会管理
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近日，桂林路派出
所收到了一封来自市长公开电话承办单的
表扬件，其中对民警张帅、丛海之一心为民
办实事的暖心举动予以高度赞扬。

“一个月前，我在游戏账号的交易平台
上花了1200元买了一个火影忍者手游的
账号，本来用得好好的，可是没两天原号主
就修改了这个密码，我联系了卖方客服，说

要我提供什么回执，这可咋办呀？”2024年
2月24日晚，王同学慌里慌张地来到桂林
路派出所向民警张帅、丛海之求助。

在沟通中，民警得知王同学是一名高
中生，抱着“好玩”的心态才“斥巨资”完成
了这笔交易，可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对于现
在出现的这种情况，已然不知该如何处
理。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民警主动与卖方
客服取得联系，询问了卖家所需要开具的
相关证明和赔付流程，逐一配合提供，最终
让王同学的1200元原路返回，避免了经济
损失。

为了让王同学引以为戒，民警结合真
实案例，耐心对其进行普法教育，表示涉
及虚拟交易一定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注
意分辨信息真伪，尤其涉及大额转账，一
定要和家人进行沟通，而且眼下正是学习
的关键时期，切莫虚度光阴，过度沉迷于
网络游戏。

听到民警的教诲，王同学也对自己的
行为感到懊悔不已，承诺今后一定自省自
律，专注学业。事后，还专门致电市长公
开电话对桂林路派出所的民警进行表扬。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警地融合”工作开展以来，省公安厅
森林公安局上营森林公安分局多措并举，
紧紧围绕“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
不缺位”工作目标，全方位开展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工作。近日，成功化解一起矛盾
纠纷，获群众赠送锦旗。

近日，民警在开展入户走访工作中，
发现辖区内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人情绪激

动，经过询问了解得知，老人在通过电视
购物过程中，与购物平台发生交易纠纷。
鉴于涉事老人年龄较大，沟通存在一定障
碍，为防止矛盾进一步扩大，民警及时介
入开展调解工作。通过从常理、人情、法
律等多个角度对双方做了耐心细致的思
想工作后，双方当事人也慢慢意识到了各
自的问题，互相赔礼道歉后商家将购物款

退还老人。2月28日上午，老人冒雪将一
面锦旗送到上营森林公安分局民警手中，
对民警及时化解矛盾表示感谢。

群众利益无小事。下一步，上营森林
公安分局将不断创新工作新方法，努力做
到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全力
提升林区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张楠彭博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推
进“法律进企业”活动，精准护航企业健康发
展，近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走进吉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主动了解
企业经营状况，精准对接市场主体司法需
求，立足企业经营实际情况，提出风险预防
及纠纷化解建议，切实提高司法服务的主动
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走访过程中，法官们认真听取了企业
经营情况、涉诉情况和维权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在了解到吉林建工集团由于某地产合
作企业陷入债务危机问题，施工项目面临资
金断裂情况后，民一庭副庭长胡月皓详细询
问企业负责人在此背景下公司实际经营及
司法程序中面对的困难，双方就涉某地产合
作企业案件诉讼费缴纳困难的处理、诉讼及
执行阶段账户保全影响企业资金流动问题
的化解等进行探讨，并现场给予法律上的解
答及指导。

建设工程类案件涉及社会民生，且往往
投资金额巨大，关乎社会稳定发展。长期以
来，民一庭坚持妥善处理涉建工类企业案件，
积极引导建工类企业进行诉前调解，主动回
应市场主体司法需求，优化司法服务协调机
制，以实际行动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未来的工作
中，民一庭将继续深入企业走访问需，建立
常态化联络渠道，促进双方良性互动，及时
掌握企业司法需求，为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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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无小事 民警真情调解促和谐

上门助企解难题
司法护航零距离恋爱期间赠送的财物属于不当得利吗

账号易主钱“打水漂”这1200元民警帮他要回来了

近日，吉林市丰满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石
井街道社区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灭火应急疏
散联勤联动专项应急演练。大队消防宣传员
为大家深入浅出分析了在真正面对火情
时，如何操作消火栓、灭火器，如何有效
地进行火场逃生。随后，消防救援应急
演练开始。演练模拟社区内某一位置起
火。单位微型消防站接到报警后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并拨打报警电话，同时派工
作人员携带灭火器材赶往起火地点。在演练
过程中，宣传员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利用灭
火器、消火
栓等消防器
材进行灭火
自救及疏散
逃生。

宋荞宇

吉林市丰满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专项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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